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
市监检测函〔2024〕595 号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年度

检验检测统计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，各

国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（计量认证）行业评审组，中国检验检

疫科学研究院，各检验检测机构：

根据国家统计局批准的《检验检测统计调查制度》，现就开展

2024年度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任务分工

（一）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负责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工

作的组织实施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

管局（厅、委）负责组织本单位颁发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

统计工作。

（二）各国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（计量认证）行业评审组

在其行业（协会）主管部门的指导下，负责组织本行业取得市场监

管总局颁发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统计工作。

（三）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委托，负责

组织无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行业评审组归口的检验检测机构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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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工作。

（四）其他纳入统计范围的检验检测机构，由所在地市场监管

部门协调相关部门组织实施统计工作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检验检测统计信息的填报和审核工作在检验检测统计直报

系统（https：//qts. cnca. cn/qts/）上完成，可以通过市场监管总局网

站首页—服务—集成服务—检验检测机构统计直报系统访问。

系统开放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13 日—3 月 21 日，请检验检测机

构在此时间内完成填报并提交通过审核，超过这一时间将无法

进入系统进行录入和修改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，各国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

（计量认证）行业评审组，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按分工完成

数据审核工作。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组织对统计数据进

行校验和质量审查，并根据校验和质量审查结果督促上报机构

准确填报数据。

在统计直报系统登录界面“系统公告”可查询现行有效的统

计调查制度，在“系统帮助”中有适用于填报和审核的“工作手册”

及“系统操作常见问题汇总”，详细介绍了统计直报系统的使用和

统计各项目如何填报与审核，以及一些常见问题解答，请各检验检

测机构和审核单位自行下载查阅。此外，统计直报系统设置有在

线客服，系统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点击系统首页右下角“在线客服”

进行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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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检验检测机构应如实报送统计信息

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如实、按期、准确填报统计信息。除依法

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（CMA）外，获得其他专业领域法定资

格、资质（如建筑工程、交通运输、特种设备、安全生产、雷电防护、

水利、海关等）的检验检测机构也可填报统计数据。

各检验检测机构可根据需要，上传在资质认定（CMA）范围内

出具检验检测报告使用的报告编号信息。上传的信息在检验检测

报告编号有效性查询平台（市场监管总局网站首页—服务—我要

查—认证认可检验检测—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查询）向社会公众开

放查询，由上传机构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查询结果仅为编号信

息，无报告完整信息，不能单独作为验证报告真伪的手段。上传和

查询功能全年开放，上传后次日可查，检验检测机构上传报告编号

需完成最近一年的统计工作，如为新获资质认定的机构，可待完成

年度统计再上传报告编号。

（二）检验检测机构应以法人单位进行统计信息填报

同一法人实体所属的检验检测机构，有多张资质认定证书或

者多个名称的，应汇总检验检测机构的情况，仅填写一次统计报

表，并在“资质证书状况”中列明每张资质认定证书的信息；同一法

人检验检测机构有多个场所的，应在“地址栏”中列明各个场所的

地址；法人实体下有多个检验检测机构，其中有的机构又具有独立

法人身份的，该独立法人机构应另行填报统计数据。现存非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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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按法人机构填报确有困难的，可沿用此前账号继续填报。

（三）同一检验检测机构的统计数据仅由一个部门审核

检验检测机构既获得省级资质认定证书，又取得国家资质认

定证书的，以其资质认定证书能力范围覆盖面最大的为准，由检验

检测机构选取一个上报审核的部门，并由该部门进行数据审核。

同时，检验检测机构应在“资质证书状况”中列明获得的每张资质

认定证书信息。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

委），各国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（计量认证）行业评审组可通过

统计直报系统审核、查询和统计由本单位发证或者归口的检验检

测机构上报统计数据的情况。数据审核过程中发现上报数据有问

题的，应及时与相关机构沟通协调解决。

统计事项联系人：刘慧妍、高楠，010－88651723、82260842

系统客服热线及邮箱：010－56738610，service@cait. com

系统使用问题及建议：贺鹏艳，010－82262306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2025年 12 月 2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